
獎助學金 申請時限 申請資格 繳交文件 名額及金額 

01.週六、

第八節、寒

暑假輔導課

減免 

9/3(二) 清寒 導師清寒證明 

(清寒學生資格補助申請表) 

視輔導餘額比率補

助(優先補助低收與

中低收，再補助清

寒學生) 

02.富邦獎

助學金 

 

9/6(五) 清寒向學 1. 舊生及即期名單如下欄所示。 

2. 線上申請，請導師至富邦網站登錄

學生資料即可

https://reurl.cc/Nr3YmQ，若是續

約學生，輸入身份證字號後，系統

會直接帶入學生基本資料，系統帳

號及密碼已公告於各年級導師群組

記事本) 

3. 線上填寫學生基本資料 

(1)審核資料著重學生「家庭背景」

、「其他概述」(在校表現)之陳述。 

(2)特別是續約生，其內容務必依學

生近況更新填寫，或至少提供助學

金使用情形，以利審核。 

(3)「其他概述」完全未更新，申請

資料將退回。 

4. 個人資料告知聲明書 (務必下載新

版，列印紙本填寫後上傳掃描檔) 

5. 學生照片(上傳檔案) 

6.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上傳掃描檔/

續約生免付) 

7. ※免繳「學生自傳」(自113.1.1起) 

1. 每月600元，為

期一年 

2. 以舊生考量為優

先，不一定申請

就會過 

3. 七年級新生或是

新申請的學生，

請務必上傳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 

※富邦舊生名單如下方: 如有不需再申請或是名單有誤，請告知註冊組 

113 年 9 月到期 113 年 11 月到期 

903 吳 O 亮     801 陳 O 妤   

113 年 10 月到期 114 年 1 月到期 

901 曾 O 浩 馮 O 霆 吳 O 愷 李 O 燁 林 O 劭 801 陳 O 汎   

902 凃 O 廷 顏 O 萍 姜 O 廷 蔡 O 吉  114 年 2 月到期 

903 王 O 祺 沈 O 睿    803 李 O 箖   

801 
張 O 玹 周 O 翰 黃 O 晴 馮 O 妤 楊 O 欣  

王 O 祥 許 O 誠    

802 顏 O 樺 馮 O 恩 蔡 O 光   

803 蘇 O 怡 姜 O 孜 周 O 涵   

 

113 學年度上學期獎助學金統整表   相關表件置於校網首頁教務處文件，務必下載最新檔案 

https://reurl.cc/Nr3YmQ


03.台北市

關懷臺灣文

教基金會

113學年度

寶貝我們的

希望 

9/6(五) 1. 導師推薦需求之家境弱

勢學生 

2. 不得與其他單位相關補

助重複申請 

1. 學生資料表 

2. E 化辦理，請勿繳交紙本，為了避免

信件沒收到，請確認註冊組是否回覆

。註冊組 yto30129@gmail.com。 

每學期 3000 元，共

6000 元 

優先使用於書籍

費、代收代辦費、

註冊費及線上教學

設備，剩餘費用再

依學生實際需求處

理，包括學用品、

營養午餐、制服費

、學校課輔費、校

外教學等 

為落實助學金使

用狀況，教育局將

進行抽查，請導師

務必留存學生收據

或發票 

04.行天宮

助學金 

9/6(五) 1. 因父、母親或主要經濟

負擔者死亡、罹患重大

傷病、失蹤、服刑、身

障等情形或家庭遭遇重

大災難者 

2. 單親、隔代教養、特殊

境遇、扶養人口眾多等

長期貧困家庭 

1. 助學金申請書。(需詳實填寫完整並

簽名，空白及不完整敘述者均不予

受理)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份(需蓋有申請

時該學期註冊章) 

3.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需有記事

欄) 

4. 申請學生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凍

結戶、警示戶、結清戶不可使用) 

5. 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

境遇家庭證明、身心障礙手冊、重

大傷病卡 

6. 近期所發生災難、變故或重症等之

證明文書(如死亡證明書、醫療診斷

證明書、服刑或重大災害證明等) 

變故事由發生於六個月內者，轉介申

請行天宮學生急難濟助專案 

一般助學 

4000-6000 元 

長期助學 

每季 3000 元 

05.行天宮

急難濟助 

其變故發

生之六個

月內 

「學生急難救助」：因家庭

經濟突逢變故而影響就學中

之學生 

1. 針對學生個人之學雜費

、生活補助（含營養午

餐）費等濟助 

2. 已於當學期獲得『行天

宮基金會助學金』者，

如確有急難濟助需要時

，亦得申請此急難濟助(

需依程序評估) 

1. 轉介申請表 

2.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影本(需有

記事欄) 

3. 當年度低收 / 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全

戶最新年度國稅局所得資料及財產

清冊資料清單 

4. 學生證影本 

5. 身障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6. 重大事故證明資料：如疾病診斷書

、死亡證明、醫療或喪葬費用收據

影本、重大災害證明等 

「學生急難救助」

每一個案之濟助總

金額以新台幣三萬

元為上限  

限急難變故發生

日起六個月內進行

申請，且同一項目

於其變故發生之六

個月內以濟助一次

為原則 

當年度已領有政



3. 休學或輟學者不列入本

項目之濟助對象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

者請於轉介申請書

註明 

06.軍公教

遺族、傷殘

榮軍子女就

學費用優待 

9/13(五) 1. 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

女 

2. 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

女同時符合本就學費用

優待及政府其他教育補

助優待之規定者，僅能擇

一申請，不得重複 

1. 國防部、敘部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發恤亡給予撫令證書 

2. 戶籍謄本及其他證明文件 

3. 申請書-家庭情況（職業欄）務必填

寫完整 

4. 切結書（舊案者） 

1. 學雜費核實補助

，惟不得超過請

領標準 

2. 制服費每學年第

一學期領取 1 次

；第二學期申請

者減半領取 

07.尚余 9/13(五) 1. 學業成績各領域均達平

均八十分(甲等)以上，

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2. 未有曠課紀錄且未受記

過處分者 

3. 限八、九年級申請 

1. 申請表 

2. 清寒證明書正本乙份〈持有鄉鎮公

所低、中收入戶證明或村里長開具

之清寒證明書或由學校導師推薦、

學務主任、校長予以證明，以上方

式三擇一〉 

3. 112全學年成績證明書正本乙份 

4. 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5.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1. 全校最多3名申

請，超過時依成

績排序 

2. 限八、九年級 

3. 每人8000元 

領取方式：受獎

者於指定地點領取 

(預113.10.12(六)臺

南市南門勞工育樂

中心頒獎) 

08.賑災基

金會113學

年第1學期

助學金 

9/27(五) 1. 申請資格為國內重大天

然災害災區低收入弱勢

受災家庭，且未享有公

費待遇及未領軍公教子

女教育補助費，確有就

學困難者 

2. 前述辦法所稱重大天然

災害，係指申請日期起

算前3年內災害發生時，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業經成

立災害應變中心為認定

基準，同一學期內同一

受災事實或連續發生受

災事實以申請一個學期

助學金補助為限 

1. 申請書 

2. 區公所出具係為天然災害災區受災

家庭證明 

3. 區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非低

收入戶但家境清寒貧苦者得檢附區

公所出具已列入政府中低收入兒少

扶助之證明 

4. 戶口名簿影本 

5. 在學證明 

6. 切結書 

5000元 

09.國際單

親兒童文教

基金會「

2024年度

單親獎助學

金」 

9/27(五) 1. 單親家庭 

2. 112學年度(上+下學期)

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

以上(國一新生不具申請

資格) 

3. 限一戶一名申請 

1. 申請書 

2. 113/7/15-10/15期間內之申請者本

人及監護人戶籍謄本正本，共同監

護者需檢附主要照顧者之戶籍謄本(

記事內容不可省略、電子戶籍謄本

可、新舊戶口名簿不可) 

3. 113學年度在學證明正本或學生證

影本(113年註冊加蓋學校處室核章) 

6000 元 



4. 112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加分文件】 

1. 重大傷病紙本證明或重大傷病卡正

反面影本(效期內) 

2.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效期內) 

1.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效期內) 

10.清寒優

秀學生獎學

金 

10/4(五) 1. 設籍南市 6 個月以上 

2.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

分(甲等)以上，無任何一

科及一領域不及格 

3. 當學期未有曠課，且記過

及累計三支警告以上 

4. 本要點所稱清寒學生適

用對象及優先順序如下：  

(1)低收入戶學生 

(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3)中低收入戶學生。 

(4)家庭年所得五十萬元以下

之學生。(國稅局開立近一年

綜合所得稅資料) 

2. 申請書一份 

3. 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一份 

4. 獎懲紀錄及出勤紀錄 

5.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一份 

6. 區公所開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特殊境遇家庭核准公文或國稅局開

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一份 

7.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須含申請人完

整記事)影本一份 

每人 2000 元，全校

最多 1 名(新生無法

申請) 

已領取政府、其

他民間機構或學校

設立之同額以上獎

學金者，不得提出

申請，重複領取者

，教育局得取消其

資格 

11.113學

年度第1學

期無力繳交

代收代辦費

及弱勢學生

教科書補助 

9/13(五) 1. 書籍費：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導師認定家境貧困或

家庭突遭變故者、身心

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原住民族子女 

2. 團保費： 

中低收入戶、導師認定家

境貧困或家庭突遭變故

者 

申請書(請雙面列印) 

已領取政府、其他民間機構補助、減免

或性質相當之給付者，不得重複申請或

領取本案之補助，例如：軍公教遺族、傷

殘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補助、關懷臺

灣文教基金會寶貝我們的希望貧困學童

助學金 

1. 書籍費： 

導師認定家境貧

困或家庭突遭變

故者補助上限

600元，其餘全

額補助 

2. 團保費： 

每人200元 

12.學產基

金 

9/13(五) 1. 僅限低收入戶 

2.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無

小過以上之處分 

1. 申請表 

2. 低收入戶證明 

3. 日常生活記錄表 

2500 元 

已申請原住民族

委員會等機關提供

之助學金者，不得

提出申請 

13.清寒原

住民學生助

學金 

9/13(五) 1. 具有原住民資格 

2. 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所

得總額五十萬元以下 

3. 不符學產基金申領條件

之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 

1. 申請書一份 

2. 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 

3. 特殊狀況證明書(無則免附) 

4000 元 

(分上下學期核發) 

14.原住民

優秀學生獎

學金 

9/13(五) 1. 具有原住民資格 

2. 前一學期各學習領域之

各科成績達乙等以上 

3. 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1. 申請書(年級請填寫原年級，國一新

生至原就讀國小辦理申請) 

2. 身分證明文件 

3. 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暨獎懲紀錄 

每人每學期 3000 元 



15.范道南

文教基金會

獎助學金 

10/4(五) 家境清寒 老師推薦函 

(家庭狀況勾選單親者請將家庭狀況簡要

敘明，因單親者未必是家境清寒者) 

2500 元 

(本校可申請 12 名

，每班大約 1 名，

若班上有需要申請 2

名學生，請導師可

先寫申請書，若超

出名額再協調決定) 


